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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烈士纪

念设施保护中心）、上海质量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邹强、沈申甬、尚娅、王晖、邢琪、黄秋雨、鲍晓琼、朱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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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纪念设施祭扫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烈士纪念设施祭扫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要求及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以下简称“保护单位”）和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

单位（以下简称“管理单位”）提供的祭扫服务。其他可提供烈士祭扫服务的单位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烈士纪念设施  martyr memorial facilities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纪念缅怀英烈专门修建的烈士陵园、烈士墓、纪念骨灰

堂、烈士英名墙、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念塑像、纪念广场等。 

3.2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martyr memorial facilities protection unit 

经批准，负责划定范围内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的机构。 

[来源：GB/T 29356—2012，3.2，有修改] 

3.3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单位  martyr memorial facilities administration unit 

对未确定保护单位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保护管理的机构。 

3.4  

祭扫  tomb-sweeping 

在烈士纪念设施开展献花、悼念、整理修饰等纪念烈士的活动。 

3.5  

公祭  governmental tomb-sweeping 

在清明节、国庆节或者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庆典日、重要纪念日，由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

域内组织实施纪念烈士的活动。 

3.6  

一般团队祭扫  public group tomb-sweeping 

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等团体，在烈士纪念设施开展献花、悼念、整理修

饰等纪念烈士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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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代祭扫  delegated tomb-sweeping 

受烈士家属委托，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派服务人员开展献花、悼念、整理修饰等纪念

烈士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设施设备 

4.1.1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负责祭扫场所的治安维护、道路交通管理、消防、供电保障等工作，确

保设施设备和人身财产安全。 

4.1.2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保持烈士纪念设施干净整洁。 

4.1.3 烈士纪念设施应有醒目的导向标识和警示标识，警示标识应符合 GB 2894 的相关要求。 

4.1.4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在现场配置信息公示栏（牌），将下列祭扫信息进行公示： 

a) 单位名称； 

b) 祭扫开放时间； 

c) 预约方式； 

d) 祭扫注意事项。 

4.1.5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参加祭扫仪式人员提供停车场地。 

4.1.6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宜在网站、移动客户端开设网络祭扫平台。 

4.1.7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配备必要的祭扫设备及用品，包括但不限于： 

a) 花； 

b) 音响器材； 

c) 轮椅、婴儿车、应急药品等便民用品； 

d) 服务指南、地图等资料。 

4.2 服务人员 

4.2.1 服务人员应着装统一、举止大方。主持仪式时应语气坚定、声音洪亮、表述准确。 

4.2.2 服务人员应熟悉祭扫场所环境，能快速、准确找到祭扫位置。 

4.2.3 服务人员应熟悉祭扫仪式流程和相关注意事项，掌握网络祭扫平台和移动祭扫平台的使用方法。 

5 服务要求 

5.1 预约与接待 

5.1.1 服务人员应引导预约人员在统一预约平台或烈士纪念设施的网站、移动客户端、电话进行预约，

并形成预约反馈机制，提醒参加祭扫仪式人员阅读开放公告和参观预约须知。 

5.1.2 服务人员应根据团队预约情况，确认祭扫人员数量、祭扫时间、祭扫场所、祭扫仪式、祭扫设

备及用品等。 

5.1.3 服务人员应引导预约人员根据预约情况准备： 

a) 一般团队祭扫的花篮或花圈，要求如下： 

1) 挽联为白底黑字，缎带为红底黄字； 

2) 上联书写烈士永垂不朽，下联书写敬献单位或个人； 

3) 缎带（挽联）文字为隶书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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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祭的花篮除符合 5.1.3 a）的要求之外还宜满足： 

1) 花篮高为 1900 mm、直径为 800 mm，缎带长为 1490 mm、宽为 180 mm，根据祭扫场地大小

同比例调整花篮、缎带（挽联）尺寸；  

2) 花篮的主花材采用百合、菊花、红掌、康乃馨，整体配色典雅大气、庄重肃穆。 

3) 花篮采用金属材质。 

5.1.4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引导、组织祭扫团队到祭扫场地整齐列队，告知祭扫注意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 

a) 将移动设备调至静音； 

b) 年老体弱、身体残疾人员可坐轮椅，在队列的最前排； 

c) 双手竖直下垂，保持肃立，若持花，宜右手持花置于胸前； 

d) 瞻仰烈士纪念碑(塔等）阶段，宜按顺时针方向绕行一周，绕行时态度严肃认真庄重。 

5.2 祭扫服务准备 

5.2.1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检查音响、备用电源等设备，确保其运转顺畅。 

5.2.2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协助参加祭扫仪式人员完成场地布置，引导其步入指定位置。 

5.2.3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在清明、冬至、烈士纪念日等高峰期祭扫和重大祭扫期间，应提前开展祭

扫活动的准备工作，并根据大型集体祭扫活动的时间、内容、形式等相关要求，提前发布通知。应针对

大客流祭扫，编制相关应急预案。 

注： 本文件所指大客流为达到祭扫场所最大人员承载量的80%。 

5.3 公祭服务 

市级公祭应按以下程序开展： 

a) 奏《烈士纪念日号角》，时长为 60 s； 

b) 礼兵就位； 

c) 主持人向烈士纪念碑（塔）行鞠躬礼，宣布敬献花篮仪式开始； 

d)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标准版本，时长为 46 s； 

e) 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时长不少于 60 s； 

f) 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在歌曲结尾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g) 奏《献花曲》，向烈士纪念碑（塔）敬献花篮，礼兵将花篮抬至纪念碑（塔）前的中间位置，

分列两侧就位； 

h) 《献花曲》暂停，请领导上前整理缎带，整理缎带按照先整理上联、后整理下联顺序进行，双

手整理； 

i) 再次奏《献花曲》，参加祭扫仪式人员绕烈士纪念碑（塔）缓行、瞻仰。 

注： 区级公祭参照市级公祭程序进行。 

5.4 一般团队祭扫服务 

5.4.1 纪念碑（塔）、墓区广场祭扫应按以下程序开展： 

a) 宣布仪式开始； 

b) 全体肃立； 

c)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标准版本，时长为 46 s； 

d) 宣读祭文； 

e) 向烈士纪念碑（塔）敬献花篮或花圈，奏《献花曲》； 

f) 由 2名代表抬起花篮，将其摆放在纪念碑（塔）前的中间位置，并返回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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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请团体代表上前整理挽联，按照先整理上联，再整理下联的顺序，双手整理； 

h) 向烈士行三鞠躬礼； 

i) 奏《国际歌》； 

j) 参加祭扫仪式人员绕烈士纪念碑（塔）、墓区缓行、瞻仰。 

5.4.2 坐落在居民区、商业区、公园等休闲休憩场所的烈士纪念设施，应按下列程序开展： 

a) 宣布仪式开始； 

b) 全体肃立； 

c) 向烈士行三鞠躬礼； 

d) 敬献鲜花； 

e) 瞻仰烈士纪念设施。 

5.5 烈士亲属祭扫服务 

5.5.1 烈士亲属祭扫 

5.5.1.1 服务人员应引导烈士亲属在服务台登记，协助其查找墓地、骨灰安放处位置。 

5.5.1.2 服务人员应引导烈士亲属文明祭扫。 

5.5.1.3 服务人员开展烈士亲属抚慰工作时，应耐心细致。 

5.5.1.4 遇有烈士亲属提出烈士祭扫相关政策性问题，服务人员应进行规范解答。 

5.5.1.5 服务人员应引导烈士亲属视实际情况选择擦拭墓碑、献花、鞠躬、默哀等方式进行祭扫。 

5.5.2 代祭扫 

5.5.2.1 服务人员应引导烈士亲属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预约代祭扫服务。 

5.5.2.2 服务人员应准备和调试祭扫设备及用品。 

5.5.2.3 代祭扫应按以下程序开展： 

a) 全体肃立； 

b) 向烈士默哀，时长不少于 60 s； 

c) 播放《献花曲》，向烈士敬献鲜花； 

d) 为烈士擦拭墓碑。 

5.5.2.4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对代祭扫过程进行记录存档，并及时与烈士亲属进行沟通联系。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6.1 服务评价 

6.1.1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通过日常监督检查对开展祭扫服务的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对于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应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6.1.2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宜定期开展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人员坚守岗位、文明举止、着装整齐、挂牌上岗、制度落实情况； 

b) 硬件、环境、服务管理状况； 

c) 有效投诉和结案状况。 

6.1.3 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建立投诉平台，畅通投诉渠道，公示投诉电话和投诉处理流程。 

6.2 服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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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位和管理单位应根据日常监督检查、服务对象反馈、投诉处理及定期评价结果等信息，汇总

分析，针对问题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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